泉州市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学科专业

优化调整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福建教育强省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扎实推进教育强市建设，加快调整优化泉州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学科专业结构，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适配机制，根据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的《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教高〔2023〕1号)、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健全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的指导意见》(发改社会〔2025〕715号)和福建省有关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学科专业建设文件精神，结合泉州市产业发展实际及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事业现状，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全国、全省教育大会精神，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经济主战场、国家重大需求、人民生命健康，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以及国家产教融合试点城市建设，契合泉州九大千亿级制造产业集群与重点产业链发展需求，坚持分类发展、突出特色、强化联动原则，深化学科专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提升人才自主培养质量，加大重点领域人才培养力度，推动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积极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为区域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强大的人才支撑。

到2027年，优化调整高校和职业学校20%以上学科专业布点，新设一批适应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学科专业，淘汰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学科专业，理工农医类专业在校生规模达到60%以上，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学科专业占比显著提升，重点领域人才供需状况大幅改善，学科专业布局与泉州产业结构基本适配，人才培养基本满足区域发展需求，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能力显著提升。

二、重点任务

（一）健全专业设置预警和动态调整机制

1.完善有进有出、有增有减的学科专业动态调整机制。加强学科专业调整宏观指导，建立政行企多部门协同、跨行业合作的人才需求预测和人才培养指导机制，定期发布重点行业产业人才需求信息，及时预警人才需求趋少的行业，引导院校结合办学定位和自身优势，紧贴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设置学科专业，避免重复设置、盲目建设和低质建设。建立健全重点产业急需紧缺人才培养激励机制，定期发布职业学校专业正面清单，定期发布高校专业设置引导性目录清单，对高校新开设的引导性专业，市财政给予一次性20万元奖补。建立招生、就业与专业设置“三挂钩”机制,调整淘汰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不符合学校办学定位、就业去向落实率低的学科专业。

（二）分类推进学科专业优化调整

2.做优做强一批特色鲜明、支撑有力的高水平学科和专业（群）。立足服务区域发展、支撑产业发展、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布局体系，精准对接区域战略和功能定位、重点产业（集群）、闽台融合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发展需求，汇集优质资源，建设一批“服务精准、支撑有力”的高水平学科和专业（群）。实施“一校一群一产业”布局，支持本科高校一流学科、主干学科建设，支持高职院校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对入选新一期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和“双高计划”专业群，市财政给予每个学科（专业群）100万元奖补；对入选新一期省级一流学科、高水平专业群以及新增博士点，给予建设经费奖补。到2027年，争取新增2个以上硕士学位授予单位，新增8个以上硕士学位点，2个专业群入选新一期国家级高水平专业群，10个专业群入选新一期省级高水平专业群。

3.重点建设一批支撑发展、服务需求的学科专业。加强应用学科专业与行业产业、区域发展的对接联动，增强学科专业服务泉州现代产业体系和“四大经济”的快速响应能力。聚焦泉州主导产业、重点产业集群和县域重点产业链发展需要，重点支持建设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石油化工、纺织鞋服、建材家居和工艺制品、健康食品、内外贸易等领域学科专业。聚焦“四大经济”发展需要，支持建设海洋资源与环境、海洋装备、碳达峰、碳中和、生态农业、节能环保、数字出版、网络视听、研学旅游、生态观光、文化体验等领域学科专业。聚焦重大民生急需，支持建设公共安全、家政服务、养老服务管理、健康服务管理等学科专业。支持开设食品和餐饮类相关专业，加强烹饪人才培养，助力泉州申创“世界美食之都”。到2027年，新增100个对接泉州现代产业体系的专业布点。
4.主动布局一批急需紧缺、新兴交叉的学科专业。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需要，加大开设新一代信息技术、半导体与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制造、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低空经济、数字创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业，前瞻布局人工智能、未来能源、生命科学等未来产业相关专业。支持开设涉外法治、国际传播、金融科技、关键语种、知识产权、科技成果转化等领域学科专业。深化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支持培育交叉融合的新兴专业，打造特色优势专业集群。

5.稳定发展一批基础特色、区域传统的学科专业。推动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协调发展，鼓励开展跨学科研究，培育交叉学科科研团队，促进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等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构建“基础+应用”的复合培养体系。保护发展中医、中药等具有重要传承意义的学科专业，传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闽南文化、传统技艺等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冷门学科专业。

6.升级改造一批数字赋能、智慧引领的学科专业。面向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发展新要求，充分利用5G+、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创新数字技术，推进专业内涵和课程体系重塑，系统融入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规范，加快推进“数字化+专业”建设。创新“虚实结合、即时互动”实习实训模式，建设“智能导学、协同联动”数字化实训平台、虚拟仿真实训基地。全面提升教师数字素养，强化教师数字化意识以及数字技术知识与技能。推动人工智能赋能人才培养，积极推广“专业+人工智能应用”模式，全面提高学生人工智能素养和应用能力。
7.淘汰撤销一批偏离需求、趋于过剩的学科专业。强化专业设置-招生-就业联动，停止连续两年毕业生去向落实率低于50%的专业招生，调控连续两年毕业去向落实率处于后10%的专业招生。原则上不予增设全省专业布点数超过20个的专业，严控非艺术类、师范类、医学类院校新设表演艺术类、教育类、医学类相关专业。正面清单外专业，原则上执行“增一减一”等量置换。统筹控制财经商贸类、管理类、教育类、艺术类专业招生，加强控制学前教育、小学教育等教育类专业招生和非医学院校的护理专业招生。到2027年，财经商贸类、管理类、艺术类、教育类专业在校生占比大幅降低，理工农医类专业在校生占比60%以上。

（三）提升学科专业建设要素支撑能力
8.打造高水平“双师型”队伍。推动校企人员双向流动，鼓励院校设立一批“产业导师岗”、技能大师工作室，吸引大国工匠、能工巧匠、技能大师、企业领军人才参与专业建设、人才培养和产学研合作。支持产业龙头企业的科技人才、工程师到高校担任产业兼职教师。支持高校科研人才到企业任职“科技副总”，参与企业研发创新生产，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到2027年，全市遴选150名以上高校“产业导师”和50名“科技副总”。
9.深化校企共建专业模式。创新产教融合机制，发挥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产教融合联盟、职教集团等产教融合载体作用，推动各类主体深度参与学科专业建设改革，校企共同制定学科专业发展规划，共同编制人才培养方案，促进专业链与产业链、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精准对接。支持校企共建未来技术学院、卓越工程师学院、现场工程师学院、产业学院。鼓励校企共建一批“微专业”，加强复合型人才培养，提升学生关键就业能力。

三、保障措施

教育、发改、科技、工信、财政、人社等有关部门强化协作联动和统筹调控，定期发布人才需求、产业发展信息，在招生计划、资源配置、人才引育、经费投入、平台建设、产教融合等方面，要向支撑国家战略、服务区域发展、保障民生急需的学科专业倾斜支持，形成学科专业建设梯度。教育和财政部门加快完善基于专业大类的差异化生均拨款制度，提高财政投入的科学性、精准性、有效性，推动专业设置、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和市场需求相匹配。各县（市、区）教育部门要加强与相关部门联动，指导中职学校做好专业发展规划。各校要落实学科专业调整主体责任，加强统筹谋划，科学制定学科专业建设与发展规划，“一校一案”编制改革方案，合理确定学科专业总量，分年度明确专业设置和调整计划；要定期开展专业自评工作，对办学条件、师资队伍、教学过程、培养质量等专业发展关键要素开展常态监测，对专业关键要素不达标的专业及时调整和整改；要加大专业建设投入，向重点建设学科专业倾斜，提高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契合度、支撑力和引领力。


